
关于进一步加强全校网站、新媒体平台、
工作群组及“网络大V”管理的通知

校属各单位：
为严格落实网络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切实加强网络阵地管理，筑牢网络安全防线，充分发挥各类网络平台在信息发布、思想引领、师生服务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营造清朗健康的校园网络环境，结合学校实际，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网站平台建设管理
主要包括各单位所属网站平台。
（一）做好内容更新。各单位要高度重视网站内容管理工作，对所属网站进行全面自查，及时更新网站内容信息，确保内容的准确性、时效性与权威性。
（二）规范信息发布。严格执行“分级审核、先审后发”程序，落实“三审三校”制度，进一步规范网站信息编、审、签、发等全流程管理，严防固有政治术语错误表述、内容细节错误等问题，
（三）加强运维保障。定期检查网站各栏目的链接及功能，及时修复“死链接”或错误链接，确保网站运行稳定、版面规范、体验良好。
（四）登记备案要求。各单位根据学校机构调整实际情况，按要求填写《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网站平台更新登记备案表》（附件1），做好网站更新登记备案工作。
二、新媒体平台运维管理
主要包括各单位注册运营的微信公众号、微博、抖音、视频号、B站、今日头条、快手等各类新媒体平台账号。
（一）完善平台建设。已在各类新媒体平台开设账号的单位，要做好平台的日常运维与内容更新工作，根据学校机构调整情况，及时修改完善账号名称、认证、简介等信息，主动做好账号年审工作。未开设账号的单位可结合工作实际，强化全媒体传播，适时开设新媒体账号。
（二）加强绑定管理。禁止使用学生手机号进行新媒体账号注册绑定，原则上建议由各单位新闻通讯员绑定账号并加强账号密码管理，绑定账号的手机严禁接入不明网络，严防账号被盗或信息被篡改。各单位开设的微信公众号禁止和个人视频号进行关联绑定，开设视频号的单位要及时进行官方认证。
（三）做好风险防范。加强关注新媒体账号评论区及私信内容，安排专人及时查阅账号跟帖留言、评论等，涉及重大舆情风险，要第一时间向党委宣传统战部报告，合力做好风险内容管控和舆论引导工作。
（四）登记备案要求。各单位结合工作实际，认真填写《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新媒体平台登记备案表》（附件2），做好登记备案工作。
三、工作群组清查管理
主要包括各单位因工作需要建立的微信群、QQ群等各种网络工作群组。（各类学生组织、社团、班级等注册使用的群组也包含在内）
（1） 加强专人管理。各单位所属工作群组要指定专人担任工作群管理员，负责工作群的日常管理与使用。管理员要严审严查严管群内发布内容，及时查看群内动态，发现问题要第一时间解决并做好登记，必要时上报单位主要负责同志。若事态扩散造成既定影响，应及时报备党委宣传统战部进行协调处理。
（2） 强化内容管理。坚持“涉密信息不上网、上网信息不涉密”原则，禁止在工作群组发布涉及国家秘密、工作秘密的信息及其他相关敏感话题和不良信息。要发挥工作群组在工作交流、信息共享、推动工作、提高效率的积极作用，各类网络工作群中发布内容要与工作有关，不得作为其他交流使用。
（3） 实行实名管理。工作群组命名应得体规范，实行实名准入退出制度，群组成员入群要进行实名备注，且必须为工作范围内的人员，群成员因工作职务变动等原因，应主动申请退出相关工作群组，对于相关不适合参群人员，群组管理员应及时将其移出群组。
（4） 定期自查清理。对于因工作结束，不再需要的网络工作群组，群组管理员应及时主动解散。对于长期未使用、使用频率过低、管理缺失的“僵尸群”，要定期开展集中清查，按照有关程序及时注销或解散。
（五）登记备案要求。各单位要尽快开展工作群组集中清查工作，工作完成后，需填写《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僵尸”工作群清理备案表》（附件3）。清查后，仍需保留的工作群组，需按要求填写《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网络工作群组登记备案表》（附件4），完成登记备案工作。
四、“网络大V”培育管理
主要包括本校教师、学生及其他教职员工个人注册运维的、粉丝量达2000人及以上的自媒体账号。
（一）做好发现培育。要主动发现本单位在各类新媒体平台上具有影响力的网络达人，明确分类、粉丝规模、创作方向等核心信息，确保底数清、情况明。主动与“网络大V”建立常态化沟通机制，及时传递学校发展动态、政策导向，让其成为校园正能量的传播者、好声音的“扩音器”。
（二）加强教育引导。引导本单位“网络大 V” 自觉遵守网络传播法律法规和学校相关规定，文明上网、理性发声。鼓励其聚焦校园暖新闻、办学成果、师生典型、技能成才等重点领域，用青年喜闻乐见的形式，讲好学校故事、传播校园正能量。遇涉校网络舆情，积极组织“网络大 V”正向发声、引导舆论，共同维护学校良好声誉。
（三）登记备案要求。各单位及时对本单位师生“网络大V”情况进行摸底统计，填写《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网络大V”信息统计表》（附件5），做好登记备案。
五、材料报送要求
请各单位高度重视，严格按照本通知要求，认真开展自查备案工作。所有附件材料一式两份，经统计汇总后并加盖部门公章，一份由本单位存档，一份于11月25日前报送至党委宣传统战部308室，并将电子版发送至邮箱：lhzyxc99@126.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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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网站平台更新登记备案表
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				   	填表人：                  填表人电话：
	序号
	网站名称
	网站负责人
	网站管理员
	联系电话
	网站栏目
最后更新日期

	
	
	
	
	
	

	
	
	
	
	
	

	
	
	
	
	
	

	
	
	
	
	
	




附件2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新媒体平台登记备案表
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					填表人：              填表人电话：
	序号
	网络平台
	账号名称
	账号ID
	粉丝人数
	开通日期
	主要用途
	管理员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附件3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僵尸”工作群清理备案表
单位负责人签字（盖章）：               填表人：               填表人电话：
	序号
	群管理员姓名
	联系电话
	工作群名称
	清理原因
	是否已清理
	清理时间
	备注

	
	
	
	
	
	
	
	

	
	
	
	
	
	
	
	

	
	
	
	
	
	
	
	

	
	
	
	
	
	
	
	




附件4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网络工作群组登记备案表
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					填表人：               填表人电话：
	序号
	群组类型
（QQ群、微信群等）
	群名称
	群人数
	主要用途
	是否全部
实名
	群管理员姓名
	联系电话
	备注

	
	
	
	
	
	
	
	
	

	
	
	
	
	
	
	
	
	

	
	
	
	
	
	
	
	
	

	
	
	
	
	
	
	
	
	


注：微信群无需填写群号码。


附件5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网络大V”信息统计表
单位负责人签名（盖章）：                 填表人：               联系电话：
	序号
	账号
平台
	账号ID
	账号
名称
	粉丝数量
	创作
方向
	姓名
	类别
	联系方式
	备注

	
	
	
	
	
	
	
	职务职称
（教师填写）
	专业年级
（学生填写）
	
	

	
	
	
	
	
	
	
	
	
	
	

	
	
	
	
	
	
	
	
	
	
	

	
	
	
	
	
	
	
	
	
	
	

	
	
	
	
	
	
	
	
	
	
	




